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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天津市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

（动物防疫补助）项目实施方案

2025年我市下达动物防疫补助经费3189万元（其中：中央财政1676万元、市财政1513万元），主要用于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养殖和屠宰环节无害化处理、村级动物防疫员等方面支出。在充分考虑绩效目标等情况下，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重大决策部署，以及《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水利部关于印发〈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3〕13号）《天津市动物防疫补助政策总体实施方案》（津农委计财〔2022〕61号）等文件要求，突出聚焦本区域动物防疫重点领域，组织项目实施，加强全过程管控，保障和促进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强制扑杀、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村级动物防疫员等有效实施，加强过程监管和绩效考核，充分发挥财政补助政策对动物防疫工作的保障作用。

二、资金安排及项目实施内容
（一）强制免疫补助，安排资金1147万元。一是强制免疫疫苗购置，实行市级集中采购疫苗方式。对暂不符合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条件的畜禽养殖户，强制免疫疫苗由市级集中招标采购，安排资金625万元，其中：中央财政471万元、市财政154万元，拨付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二是开展布病等重点人兽共患病防控，用于购置布病等人兽共患病监测试剂耗材和防护用品，安排资金200万元，全部为中央财政资金，由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采购。三是用于开展动物疫病监测，由蓟州、宝坻、武清、宁河、西青、北辰区农业农村部门和市农科院等国家动物疫病站点购置检测试剂耗材和防护用品，安排资金63.5万元，全部为中央财政资金。四是用于兑付宝坻、武清、东丽、西青、津南和滨海新区强制免疫疫苗“先打后补”补助资金，安排资金258.5万元，其中：中央财政39.5万元、市财政219万元。

（二）养殖和屠宰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安排资金914万元。其中：中央财政902万元、市财政12万元，主要用于对宝坻、武清、宁河、静海、北辰、滨海新区等6个区养殖和屠宰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给予补助，完成对2024年度196882头养殖环节病死猪补助的兑付工作。中央财政资金902万元，用于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分别拨付宝坻、宁河、静海、北辰、滨海新区等5个区；市财政资金12万元，用于对养殖和屠宰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给予补助，拨付武清区。各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镇（乡、街道）畜牧兽医机构开展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监管，对病死猪是否符合补助范围进行认定，并按月对补助资金申报、核查、认定以及无害化处理等情况进行汇总统计，会同区财政局进行审核后报市农业农村委，同时各区要加强对补助资金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资金管理制度，加强对补助资金申请、核查、认定和发放过程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三）村级动物防疫员补助。安排资金1128万元，全部为市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村级动物防疫员在其所负责村开展动物强制免疫、疫情排查、疫情报告、协助监督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协助产地检疫、建立动物防疫档案，以及动物防疫宣传和畜牧生产统计等工作的劳务支出。

三、实施条件

（一）强制免疫补助。经费使用单位按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采购和使用计划以及人兽共患病防控、国家动物疫病监测站点工作需求，购置监测试剂和防护用品。实行“先打后补”的，按照我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先打后补”方案要求，畜禽养殖场户按规定时间通过信息模块申报补助材料，逐级审核符合补助条件的，予以补助。
（二）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生猪养殖场户通过“天津市放心猪肉质量安全全程监管可追溯系统”（或“牧运通”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信息管理模块）申报病死猪信息，不具备网上申报条件的，应及时将病死猪信息向所在镇（乡、街道）畜牧兽医机构或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由其代为申报。经区农业农村部门现场核查、认定并按要求开展无害化处理的，可申请补助资金。

（三）村级动物防疫员补助。各涉农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建立和完善本区域村级动物防疫员的遴选备案、培训考核、补助发放等制度，建立村级动物防疫员档案，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定期开展工作绩效考核，根据考核结果按月支付。

四、补助标准

（一）强制免疫疫苗购置补助。以公开招标或实际采购价格以及“先打后补”补助资金计划下达金额等为准。
（二）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养殖环节按照80元/头的标准给予补助，其中：中央和市财政承担80%，区财政承担20%。屠宰环节包括病害猪损失补助和无害化处理补助，补助标准为，病害猪损失补助800元/头，无害化处理补助80元/头。经检疫检验确定为不可食用的生猪产品按每90公斤折算为1头生猪的标准给予补助，由市财政承担。

（三）村级动物防疫员补助。对有畜禽养殖的村，按每村每月400元的标准对该村防疫员给予补助，其中，市财政承担75%，区财政承担25%。

五、补助对象及方式

（一）强制免疫补助。一是强制免疫疫苗购置和开展布病等重点人兽共患病防控。由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专项使用，用于开展动物强制免疫疫苗集中招标采购以及人兽共患病防控监测试剂耗材和防护用品等。强制免疫疫苗发放给不符合参加“先打后补”的养殖场户，人兽共患病防控检测试剂耗材发放给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防护用品发放给从事养殖、运输、屠宰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二是实施动物疫病监测。由蓟州、宝坻、武清、宁河、北辰、西青区农业农村部门和市农科院我市7个国家动物疫病监测站点采购开展监测任务所需的检测试剂耗材和防护用品。三是用于“先打后补”补助。由宝坻、武清、东丽、西青、津南和滨海新区根据市农业农村委印发的强制免疫疫苗“先打后补”补助资金计划，将“先打后补”补助资金通过转账或“一卡通”方式兑付给有关养殖场户。
（二）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补助方式按各区无害化处理总体模式，分为集中补助和分段补助。根据市农业农村委印发的补助资金计划，通过转账或“一卡通”方式将认定的补助资金兑付有关单位或个人。

1.对养殖场户按规定自行无害化处理的区，补助方式为集中补助，即对生猪饲养场户每处理1头病死猪给予其80元补助。补助对象为按要求申报并无害化处理病死猪的养殖场户。

2.对实行病死猪统一收集、集中处理的区，可以按照“谁处理补贴谁、谁收集转运补贴谁、谁上交补贴谁”的原则，补助方式为分段补助，即将补助资金分段用于对区域性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病死畜禽收集转运单位和上交病死猪的养殖场户的补助。分段使用标准和补助对象如下：一是养殖场户每主动上交1头病死猪给予20元补助；二是病死畜禽收集转运单位每收集并送交无害化处理场1头病死猪给予30元补助；三是无害化处理场每处理1头病死猪给予30元补助。

（三）村级动物防疫员补助。补助对象为村级动物防疫员，根据其负责动物防疫工作的覆盖范围，结合目标责任书签订情况，通过“一卡通”的方式发放补助资金。

六、有关要求

（一）严格绩效管理。各区要切实加强绩效管理意识，严格按照我市有关文件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本区域项目绩效评价机制，将政策目标实现、任务清单完成、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纳入指标体系，严格奖惩措施，注重项目实施效果，全面评估、考核项目实施情况，确保高质量完成绩效自评、运行监控等各项具体工作。
（二）强化资金监管。一是各涉农区应足额安排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将相关资金纳入预算，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实际执行率。二是切实加强补助资金使用监管，严格实行专款专用，各涉农区农业农村、财政两部门应建立联合审查机制。三是在工作过程中如发生截留、挤占、挪用、骗取补助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四是各涉农区要及时公开经费发放情况，广泛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三）加强调度管理。各涉农区要抓紧兑付养殖和屠宰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先打后补”补助和村级动物防疫员补助。要加强项目执行情况等信息报送工作，定期报送项目进展、资金安排和执行情况，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及时掌握项目具体实施情况，妥善处理项目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加快预算执行进度，不得无故拖欠相关企业和个人补助资金。

附表：2025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动物防疫补助）

项目资金分配表

附表

2025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动物防疫补助）项目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资金来源
	使用方向
	批次
	金额
	市疫控
	市农科院
	蓟州
	宝坻
	武清
	宁河
	静海
	东丽
	西青
	津南
	北辰
	新区

	中央财政
	疫苗购置
	第一批
	336
	336
	
	
	
	
	
	
	
	
	
	
	

	
	
	第二批
	174.5
	135
	
	
	13.2
	
	
	
	3
	
	
	
	23.3

	
	人兽共患病监测专用材料和个人防护品购置
	第一批
	200
	200
	
	
	
	
	
	
	
	
	
	
	

	
	国家监测站点

（试剂耗材+防护用品）
	第二批
	63.5
	
	10
	9.2
	8.7
	8.1
	9.3
	
	
	8.2
	
	10
	

	
	无害化处理
	第一批
	944
	
	
	
	224
	
	300
	250
	
	
	
	20
	150

	
	
	第二批
	-42
	
	
	
	-25
	
	
	
	
	
	
	-17
	

	小计
	1676
	671
	10
	9.2
	220.9
	8.1
	309.3
	250
	3
	8.2
	0
	13
	173.3

	市财政
	疫苗购置
	
	154
	154
	
	
	
	
	
	
	
	
	
	
	

	
	无害化处理
	
	12
	
	
	
	
	12
	
	
	
	
	
	
	

	
	村级防疫员
	
	1128
	
	
	316.1
	215.3
	215.6
	95.4
	138.2
	24.8
	14
	24.4
	30.2
	54

	
	先打后补
	
	219
	
	
	
	38.5
	33.4
	
	
	4
	9.9
	0.7
	
	132.5

	小计
	1513
	154
	
	316.1
	253.8
	261
	95.4
	138.2
	28.8
	23.9
	25.1
	30.2
	186.5

	合计
	3189
	825
	10
	325.3
	474.7
	269.1
	404.7
	388.2
	31.8
	32.1
	25.1
	43.2
	3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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